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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平安证券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答谢投资者长期以来的支持与信任，经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 ）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协商一致，决定自2015年10月20

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平安证券开展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活动时间

本次优惠活动自2015年10月20日起，活动截止时间以平安证券届时公告为准。

二、适用基金

1、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50001）

2、信诚精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50002)

3、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50003）

4、信诚三得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 550004）

5、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 550006）

6、信诚优胜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50008）

7、信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50009）

8、信诚深度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165508）

9、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LOF）（165510）

10、信诚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165511）

11、信诚新机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165512）

12、信诚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165515）

13、信诚周期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165516）

14、信诚优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550018）

15、信诚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000209）

16、信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165509）

17、信诚添金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岁岁添金（基金代码：550016）

18、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5513）

19、信诚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5517）

20、信诚优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550018）

21、信诚幸福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51）

三、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在上述优惠活动期间通过平安证券任何渠道申购或定期定额购买本公司旗下指定开放式基

金，其申购费率享有1折优惠。 基金原申购费率以上述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最新公

告公布的费率为准。

四、其他事项

1、本优惠活动适用于上述基金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包括基金定投业务。

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

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2、本次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属于平安证券。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业务规则和流程以平

安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包括但不限于活动规则、活动时间)如有变化，以平

安证券（stock.pingan.com）的最新公布内容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五、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网站：stock.pingan.com

客户服务电话：95511-8

本次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属于平安证券。 详情请至平安证券各营业网点咨询。

2、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www.xcfunds.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利益。 投资人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人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9日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LOF)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赎及

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0月19日

1.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LOF)

(场内简称:信诚四国)

基金简称 信诚四国配置(QDII-FOF-LOF)

基金主代码 165510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信诚金

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年10月21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5年10月21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年10月21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的原因说明

根据《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信

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LOF)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

投资人或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的上海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同

时正常交易的工作日。 鉴于2015年10月21日香港联合交易所休市，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上述日期暂停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2015年10月22日，本公司将恢复办理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LOF)的日常申购、

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xcfunds.com进行查询。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9日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

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赎及定投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0月19日

1.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

(场内简称:信诚商品)

基金简称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QDII-FOF-LOF)

基金主代码 165513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信诚全球商

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年10月21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5年10月21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年10月21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的原因说明

根据《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信诚全

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信诚全球

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投资人或基金

份额持有人办理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及纽约证券交易所、伦敦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同时正常交

易的工作日。 鉴于2015年10月21日香港交易所休市，本基金管理人

决定于上述日期暂停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15年10月22日,本公司将恢复办理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的日常申购、赎回和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xcfunds.com进行查询。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9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

任公司开通定投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

2015年10月19日起在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山东)” )开通旗下

部分基金的定投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定投业务及适用基金

1. 银河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简称: �银河鸿利混合A， 基金代码：

519640）

2.银河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鸿利混合C，基金代码：

519641）

3.银河转型增长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转型混合，基金代码：

519651）

4.银河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鑫利混合A，基金代码：

519652）

5.银河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鑫利混合C，基金代码：

519653）

6.银河泽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泽利保本混合，基金代码：519654）

7.银河现代服务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服务混合，基金代码：

519655）

8.银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灵活配置混合A，基金代码：

519656）

9.银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灵活配置混合C，基金代码：

519657）

10.银河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增利债券A，基金代码：

519660）

11.银河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增利债券C，基金代码：

519661）

12.银河美丽优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美丽混合A，基金代码：519664）

13.银河美丽优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美丽混合C，基金代码：519665）

14.银河康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康乐股票，基金代码：519673）

15.银河润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润利混合，基金代码：519675）

16.银河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强化债券，基金代码：519676）

17.银河定投宝中证腾安价值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定投宝中证

腾安指数，基金代码：519677）

18.银河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简称:�银河通利债券（LOF），基金代码：

161505）

19.银河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通利债券C，基金代码：161506）

20.银河沪深300成长增强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沪深300成长分级，基

金代码：161507）

二、业务办理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通过中信证券(山东)相关营业网点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具

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 中信证券（山东）每月定投最低金额为

100元。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信证券(山东)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站:www.zxwt.com.cn

2、银河基金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0860

网站： www.galaxyasset.com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9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通定投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

2015年10月19日起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开通旗下部分基金的

定投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定投业务及适用基金

1. 银河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简称: �银河鸿利混合A， 基金代码：

519640）

2.银河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鸿利混合C，基金代码：

519641）

3.银河转型增长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转型混合，基金代码：

519651）

4.银河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鑫利混合A，基金代码：

519652）

5.银河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鑫利混合C，基金代码：

519653）

6.银河泽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泽利保本混合，基金代码：519654）

7.银河现代服务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服务混合，基金代码：

519655）

8.银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灵活配置混合A，基金代码：

519656）

9.银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灵活配置混合C，基金代码：

519657）

10.银河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增利债券A，基金代码：

519660）

11.银河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增利债券C，基金代码：

519661）

12.银河美丽优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美丽混合A，基金代码：519664）

13.银河美丽优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美丽混合C，基金代码：519665）

14.银河康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康乐股票，基金代码：519673）

15.银河润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润利混合，基金代码：519675）

16.银河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强化债券，基金代码：519676）

17.银河定投宝中证腾安价值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定投宝中证

腾安指数，基金代码：519677）

18.银河消费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消费股票，基金代码：519678）

19.银河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简称:�银河通利债券（LOF），基金代码：

161505）

20.银河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通利债券C，基金代码：161506）

21.银河沪深300成长增强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沪深300成长分级，基

金代码：161507）

二、业务办理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通过中信证券相关营业网点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办理

时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 中信证券每月定投最低金额为100元。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信证券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站:www.ecitic.com

2、银河基金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0860

网站： www.galaxyasset.com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9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华宝证券手机

、网上委托等非现场交易方式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经与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宝证券” ）协商决定，自2015

年10月19日起，参与华宝证券手机、网上委托等非现场交易方式申购费率优惠

活动。

一、投资者使用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

资证券投资基金的通过华宝证券的手机、网上委托等非现场交易方式申购开

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优惠活动期限

自2015年10月19日起，具体截止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发布公告。

三、参与活动的基金

基金代码 产品名称

161716 招商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706 招商优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714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715 招商中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18 招商沪深300高贝塔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719 招商可转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001 招商安泰偏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002 招商安泰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003 招商安泰债券投资基金

217005 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

217008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009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010 招商大盘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011 招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012 招商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013 招商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015 招商全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016 招商深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17017 招商上证消费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17018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019 招商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TMT)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17021 招商优势企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023 招商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024 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027 招商央视财经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17203 招商安泰债券投资基金

001628 招商体育文化休闲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04 招商移动互联网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四、费率优惠内容

投资者通过华宝证券进行手机、 网上委托等非现场交易方式委托申购上

述基金的，原申购费率高于0.6％的，享受费率4�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

于0.6％，则按0.6％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0.6％或收取固定申购费的，则

按原费率或固定申购费执行。

华宝证券将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部分基金产品参加零申购费活动， 活动期

间申购费率为零。 该活动信息以华宝证券相关公告为准。

五、注意事项

1、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费率及其他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上述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

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3、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华宝证券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

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华宝证券的有关公告。

4、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华宝证券的规定为准。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华宝证券网站：www.cnhbstock.com

2、华宝证券服务热线：4008209898

3、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

4、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79555（免长途费）

七、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及华宝证券基金申购业务规则等信息，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

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2、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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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以及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

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已经完成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15年9月18日。

2、授予数量及授予人数：根据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及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决议，公司限制性股票拟授予数量为1409万股，

授予激励对象共225人。 2015年9月18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在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过程中，原225名激励对象中，有22名激励对

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限制性股票。本次调整后，公司此次激励对象人数由225名变更为203名，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2015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确定的人员。 调整后，计划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09万股变更为1342.7万股。

同时，由于公司财务负责人董桂英女士在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前6个月内发生减持公司股票的行为，因此董桂英的限制性股票

将自其最后一次减持本公司股票之日起6个月后授予，授予数量为10万股限制性股票。

因此除董桂英暂缓授予外，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实际授予激励对象共202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共1332.7万股,授予数量占本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前公司股本总额723,358,173股的1.84%。

3、授予价格：7.12元/股。

4、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股票。

5、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期：

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锁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54个月。

（1）激励对象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18个月内为锁定期。 在锁定期内，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予以锁定，不得转

让、不得用于偿还债务。

（2）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如表所示：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

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1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

授予日起3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40%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30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

授予日起42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4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

授予日起5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6、激励对象名单及认购情况

总体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

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芦兵 总裁 160 12.006% 0.221%

梁京 副总裁 112 8.404% 0.155%

李玉杰 副总裁 120 9.004% 0.166%

忻卫敏 副总裁 120 9.004% 0.166%

肖瑗 副总裁 80 6.003% 0.111%

刘江涛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40 3.001% 0.055%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196人） 700.7 52.577% 0.969%

合计 1332.7 100.00% 1.84%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情

况

1 杨平勇 投资部总经理

196人共获授700.7万

股，占本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前公司股本总

额723,358,173股的

0.969%。

2 肖焱 部门总监

3 李波 部门总监

4 曹庆德 部门总监

5 孟雪霞 部门总监

6 赵旭 高级投资经理

7 毕军 部门总监

8 郭月霞 内审部负责人

9 王志慧 资深财务经理

10 吴威 顾问

11 成立伟 人力资源经理

12 初金霞 财务经理

13 张宏尧 行政经理

14 杨世众 工程师

15 刘晓玲 投资经理

16 张微 财务部资金主管

17 张博勤 产品总监

18 付春河 子公司副总经理

19 袁俊江 运营部总监

20 陈凯 部门总监

21 汪练 研发总监

22 夏晶晶 采购经理

23 孟涛 分公司总经理兼运营部总监

24 张宁 运营部总监

25 陈娟 人力资源总监

26 李丽 财务管理部总监

27 麦卫冲 分公司总经理

28 唐文波 华南资源拓展总监

29 王若愚 产品经理

30 边希伣 企业无线销售部经理

31 姜文俊 订单实施部经理

32 朱振民 产品经理

33 苏宇峰 高级研发工程师

34 邱立俊 技术支撑高级工程师

35 鲍泽超 武汉业务主管

36 陈斌 高级通信工程师

37 高磊 产品经理

38 杨黎华 客户服务部经理

39 刘升净 江苏业务主管

40 李晶 浙江业务主管

41 浦文辉 业务经理

42 彭大伟 业务经理

43 沈建忠 业务主管

44 李薇 部门经理兼北京业务拓展部经理

45 王向阳 软件工程师

46 沈鸿强 华东业务部总监

47 陈娟 部门主管

48 张功霞 华东财务经理

49 梁筠 部门经理

50 刘文杰 财务主管

51 肖敬华 运营支撑部经理

52 王竣巍 产品经理

53 易俊英 系统构架初级工程师

54 王伟 子公司副总经理

55 吴斌 子公司副总经理

56 石联颋 部门总监

57 陈柯兵 子公司技术官

58 陈朝鹏 部门总监

59 夏凌空 部门总监

60 钟成 部门总监

61 周子龙 部门总监

62 白大川 部门副总监

63 王凌 部门总监

64 赫珊 总监兼行政部经理

65 李海霞 财务总监

66 刘廷文 项目经理

67 王庚 项目负责人

68 余保剑 项目经理

69 张秦 市场拓展经理

70 廖海波 项目经理

71 梁婉惠 财务经理

72 杨梦琳 运营管理

73 赵俊伟 市场专员

74 宋坤坡 市场拓展经理

75 潘红卫 运维经理

76 刘云慧 人事行政经理

77 李润琴 业务部门总经理

78 李想 子公司副总经理

79 枊光泽 业务部门总经理

80 宋鹏 部门总监

81 李旺 部门资深经理

82 李志涛 资深部门经理

83 贾小华 部门资深经理

84 张东宇 开发经理

85 金永刚 运维经理

86 陆珺 资深技术支持经理

87 易小华 资深部门经理

88 赵振扬 部门经理

89 徐蕾 部门资深经理

90 杜鸣 资深部门经理

91 吴红蕾 资深部门经理

92 范鹏 部门总监

93 刘萍 信息经理

94 高岩 运营经理

95 李岩 部门经理

96 薛熠 部门经理

97 刘建男 部门经理

98 崔相年 部门经理

99 宫恩林 部门资深经理

100 蒋铮 资深商务法务经理

101 何宁华 研发工程师

102 刘建虎 研发工程师

103 李爱伟 研发工程师

104 葛浩微 研发工程师

105 韩宝山 研发工程师

106 林大伟 研发工程师

107 翟磊 研发工程师

108 张树坤 开发主管

109 邓朴钧 开发主管

110 杨小刚 开发主管

111 刘甲午 开发主管

112 王淑娟 部门经理

113 张晓蕾 部门主管

114 尹佳星 会计主管

115 程玉娟 部门主管

116 秦利强 部门主管

117 崔莹 人事经理

118 施燕 部门经理

119 王海鹏 部门经理

120 李家琪 部门经理

121 尚振兴 部门经理

122 徐雷 部门经理

123 胡聚平 部门经理

124 秦芳 部门经理

125 金锋 部门经理

126 魏杰 部门经理

127 董阅博 部门经理

128 杨丹 部门经理

129 邱岭 销售经理

130 唐艳 部门经理

131 宋超 资深部门经理

132 薛明珠 部门经理

133 李世波 部门经理

134 王存毅 部门经理

135 袁亚 测试主管

136 戴林轩 客服经理

137 陈志为 开发工程师

138 王鹏 运维工程师

139 赵汝成 研发工程师

140 那迎利 研发工程师

141 王鹏雷 研发工程师

142 王辉 研发工程师

143 施艳华 财务主管

144 周建梅 会计主管

145 于兆威 网络工程师

146 金文峰 部门总监

147 范钟离 TV事业部总监

148 金花 高级经理

149 李文一 销售及渠道部门经理

150 黄木花 财务经理

151 谈杰 资深经理

152 韩玉静 客户生命周期管理部门资深经理

153 邹鹏飞 设计部经理

154 唐鹏 项目管理部经理

155 傅晓磊 客服部经理

156 王伍伯 北京呼入销售部门经理

157 吴金凤 北京呼出销售部门经理

158 唐静波 经理

159 茅俊杰 上海呼出销售部门经理

160 白东日 业务经理

161 康旭光 部门经理

162 罗宇轩 销售部门加西区域经理

163 王梅熙 市场经理

164 董程文 市场销售经理

165 田园 市场助理

166 胡新 销售经理

167 吕毅杰 部门经理

168 王进 资深经理

169 李永禄 技术总工程师

170 沙方洲 北京应用开发部经理

171 夏帆 高级开发工程师

172 赵笑卿 市场总监

173 刘冰 人力资源经理

174 金子 业务经理

175 王昌双 业务经理

176 李梅 销售部经理

177 金春浩 质检部经理

178 金正虎 客服部经理

179 杨烁 资深设计师

180 赵寅青 设计部项目经理

181 孙海洋 设计师

182 胡健鹏 资深设计师

183 吴赛 数据分析

184 黄俭莹 业务分析

185 单志东 终端构架师兼终端研发部经理

186 周欣欣 部门经理

187 张明 运维工程师

188 邱景林 高级开发工程师

189 王改芹 副总法务顾问

190 许恒睿 工程师

191 周淑贤 数据分析主管

192 王凯 运维工程师

193 吴潇 部门经理

194 齐艳艳 部门经理

195 贾冰玉 PHP开发工程师

196 罗惕若 项目经理

公司激励计划本次授予不会导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况。

二、授予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9月18日出具了报告号为大华验字[2015]000961号的验资报告，截至2015年9月18日

止，公司已收到由忻卫敏等202名授予的激励对象缴纳的出资款人民币94,888,240.00元(大写：玖仟肆佰捌拾捌万捌仟贰佰肆拾元整)，

全部以货币资金出资。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13,327,000.00元（大写：壹仟叁佰叁拾贰万柒仟元整），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人

民币81,561,240.00元（大写：捌仟壹佰伍拾陆万壹仟贰佰肆拾元整）。

同时我们注意到，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六三网络通信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23,358,173.00

元，股本为人民币723,358,173.00元，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截至2015年 2月16日止，二六三网络通信公司注册资

本及股本为人民币482,238,782.00元，并于2015年2月16日出具大华验字[2015]� 000079号验资报告。

根据2015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2015年4月21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二六三网络通信公司以截至2015年3月12日的总股本482,238,782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5股，转增后股本为723,358,173股，本次权益分派已于2015年5月6日实施完毕。

截至2015年9月18日止，二六三网络通信公司注册资本及股本为人民币736,685,173.00元。

三、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15年9月18日，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5年10月20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比例(%) 限制性股票（股）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29,422,921 17.89 13,327,000 142,749,921 19.3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93,935,252 82.11 0 593,935,252 80.62

三、股份总数 723,358,173 100 13,327,000 736,685,173 100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按新股本736,685,173股摊薄计算，公司2014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为0.1794元/

股。

五、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723,358,173股增加至736,685,173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发生

了变动。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小龙先生在授予完成前持有公司136,471,631股份，占授予完成前公司股份总额比例为18.87%，

授予完成后，占公司股份总额比例为18.53%。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24日

新华阿里一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修改基金合同公告

新华阿里一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为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每一保本期为18个月，第一个保本周期自2014年4月25日起至2015年10月26日止。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期满后，瀚华担

保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为本基金的第二个保本周期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本基金满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的保本基金

存续要求，本基金将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后转入第二个保本周期。

鉴于本基金第一个保本期到期并转入第二个保本期的实际情况，依据《新华阿里一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

的基金合同变更程序，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管理人对《新华阿里

一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部分表述进行了修订更新。 主要为：

一、“第一部分 前言” 、“第二部分 释义” 、“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 、 “第八部分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第二十部分 基

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中，根据证监会最新颁布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修订更新了基金合同中

相关内容；

二、“第二部分 释义” 中，修改了“保证人、担保人” 、“保证、担保” 等内容；

三、“第三部分 基金的基本情况” 中，修改了“十、基金保本的保证” 、“十一、担保人” 、“十二、基金保本周期”等内容；

四、“第七部分 基金合同当事人及权力义务”中，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五、“十二、保本、保本的保证及保本周期到期”中，更新了担保人的基本情况、担保人对外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况；

六、“十二、保本、保本的保证及保本周期到期”中，“三、保证合同”部分更新为第二个保本期保证合同；

七、“十二、保本、保本的保证及保本周期到期”中，修改了“六、基金的保本”部分“（三）使用保本条款的情形” 。

本次修订更新后的基金合同将自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起始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可查阅基金管理人于2015年10月19日在其网

站发布的《新华阿里一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2015修订）。

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新华阿里一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及

转入下一个保本周期的相关规则公告》等文件，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ncfund.com.cn）、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8198866）进行查询。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9日

新华阿里一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保本周期到期处理规则及转入

下一个保本周期的相关规则公告

新华阿里一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和基金登记机构为新

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保本周期为18个月，第一个保本周期自2014年4月25日起至2015年10月26日止。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期满后，瀚华担保

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为本基金的第二个保本周期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本基金满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的保本基金存

续要求，本基金将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后转入第二个保本周期。

现将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处理规则及转入下一个保本周期的相关规则说明如下：

重要提示：

1、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的到期日为2015年10月26日。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此日将第一个保本周期内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进行

赎回，并适用保本条款。

2、本基金将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日和第二个保本周期起始日之间设置开放期。 开放期为自2015年10月26日（含）起至2015年

10月30日（含）止。其中：2015年10月26日为赎回开放日；2015年10月26日（含）至2015年10月30日（含）为申购开放日；2015年10月

30日即开放期最后一个工作日为折算日，该日收市后进行基金份额折算，折算后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1.000元。 基金份额折算日的下

一个工作日为第二个保本周期的起始日，保本周期18个月，第二个保本周期自2015年11月2日起至2017年5月2日止。如保本周期到期

日为非工作日，则保本周期到期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3、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的担保额度上限为8亿元人民币。 在开放期第一个工作日日终，按照该日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如果当日

申购金额与选择转入下一个保本周期的基金资产净值之和大于或等于法律法规允许的本基金下一保本周期的保本额度上限，则基金

管理人将对当日申购份额及选择转入下一个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进行比例确认，并及时公告确认比例的计算结果。同时，本基金将不

开放后续申购开放日。

在开放期的其余申购开放日日终，按照该日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如果当日申购金额与基金资产净值大于或等于法律法规允许的

本基金下一保本周期的保本额度上限，则基金管理人对当日申购申请进行比例确认，并及时公告确认比例的计算结果。 同时，本基金

将不开放后续申购开放日。 若本基金提前结束开放期申购和进行基金份额折算并提前进入第二个保本周期，实际的开放期结束日期

和第二个保本周期起始日期将早于上文设定日期，届时基金管理人将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和指定报刊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和

留意。

4、申购赎回业务开放及暂停的时间安排

（1）2015年10月26日，为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日。 该日，本基金开放申购与赎回业务。

（2）自2015年10月27日（含）起至2015年10月30日（含）止，为本基金申购开放日。该期间，本基金仅进行申购业务，暂停赎回业

务。

（3）2015年10月30日，为折算日（若本基金提前达到规模上限，本基金管理人将发布公告，提前进行基金份额折算，则以届时公

告的折算日计）。 本基金的申购业务、赎回业务，自折算日的下一日起暂停。

上述关于申购、赎回业务的暂停及开放安排，届时本基金不再另行公告。

一、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处理规则

1、开放期赎回开放日

2015年10月26日。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该日正常交易时间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和其他销售机构办理基金份额赎回。

2、赎回开放日的处理原则

开放期的赎回业务申请，采取“未知价”原则，即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3、赎回开放日的费用

本基金在赎回开放日开放赎回业务，不收取赎回费用。

4、赎回开放日的比例确认

在赎回开放日日终，按照该日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如果当日申购金额与选择转入下一个保本周期的基金资产净值之和大于或等

于法律法规允许的本基金下一保本周期的保本额度上限，则基金管理人将对当日申购份额及选择转入下一个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进

行比例确认，并及时公告确认比例的计算结果。 同时，本基金将不开放后续申购开放日。

二、开放期申购

1、开放期申购的限定期限

自2015年10月26日（含）起至2015年10月30日（含）止。若在该期间内，当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当日的申购申请金额之和达到或

接近本基金管理人依据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的担保额度设定的规模上限时，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次日起停止开放期申购业务，并发

布公告，提前结束开放期申购，并进行基金份额折算，提前进入第二个保本周期。

投资者可在该期间的每个工作日正常交易时间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和其他销售机构办理申购业务。

2、开放期申购的原则

开放期申购以金额申请，采取“未知价” 原则，即开放期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

算。

投资者进行开放期申购的，其持有相应基金份额至开放期最后一日（含该日）期间的净值波动风险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承担。

3、开放期申购的费用

本基金不收取开放期申购费用。

4、开放期申购份额的计算

投资者以金额申购获得基金份额，申购份额以T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申购份额的计算方式如下：

申购份额=申购金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申购份额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5、规模上限及规模控制方法

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按担保额度对投资净额规模（含由第一个保本周期选择转入第二个保本周期的投资净额） 实行上限控

制，担保额度为8亿元。

总规模控制方法：

（1）在开放期第一个工作日日终，按照该日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如果当日申购金额与选择转入下一个保本周期的基金资产净值

之和大于或等于法律法规允许的本基金下一保本周期的保本额度上限，则基金管理人将对当日申购份额及选择转入下一个保本周期

的基金份额进行比例确认，并及时公告确认比例的计算结果。 同时，本基金将不开放后续申购开放日；

（2）在开放期的其余申购开放日日终，按照该日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如果当日申购金额与基金资产净值大于或等于法律法规允

许的本基金下一保本周期的保本额度上限，则基金管理人对当日申购申请进行比例确认，并及时公告确认比例的计算结果。 同时，本

基金将不开放后续申购开放日。

在开放期内，当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当日的申购申请金额之和接近、达到或超过8亿元时，基金管理人将于次日在公司网站和指

定媒介上公告自即日起停止本基金的开放期申购业务。若当日本基金有效申购申请的总金额和当日基金资产净值之和不超过8亿元，

则有效申购申请将全部获得确认，若超过8亿元，则采用“末日比例配售原则”对当日的申购申请给予部分确认，未确认部分的申购款

项将退还给投资者。

本基金管理人有权依据本基金的持仓和市场变化情况，对上述当日基金资产净值与当日申购申请金额之和的规模上限进行调整

并公告。

三、开放期运作的相关规定

1、在开放期，除暂时无法变现的基金财产外，基金管理人应使基金财产保持为现金、银行存款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无法变现的基金财产，如在开放期内具备变现条件的，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安排变现），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免收该期

间（除保本周期到期日）的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及销售服务费。

2、基金份额折算

开放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为折算日，即2015年10月30日。 若本基金提前达到规模上限，本基金管理人将发布公告，提前进行基金

份额折算，同时，本基金提前进入第二个保本周期。

折算日登记在登记机构的基金份额将全部计入本基金的第二个保本周期，其计入第二个保本周期的保本金额为折算日所代表的

资产净值。

在折算日日终，本基金管理人将对该日登记在册的基金份额实施折算。 折算后，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1.000元，基金份额持有人持

有的基金份额数按照折算比例相应调整，以调整后的基金份额作为自动计入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数。

折算后的计入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折算日折算前基金份额数*基金份额折算比例

基金份额折算比例=折算日折算前基金资产净值/（折算日折算前基金份额总数*1.000元）

其中，基金份额折算比例保留到小数点后9位，基金份额数以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2位，并采用循环进位的方法分配因小数点运

算引起的剩余份额。

计入第二个保本周期的保本金额=折算后的计入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1.000元

3、到期选择及开放期申购的风险提示

（1）对于可享受第一个保本周期保本条款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而言，以2015年10月26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价依据，计算其可赎

回金额加上保本周期内的累计分红金额与其投资净额的差额，以确定是否进行差额的偿付。

（2）对于在开放期申购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而言，其计入第二个保本周期的保本金额是其在开放期申购的基金份额在折算日所代

表的资产净值，即在其申购日至折算日（含）期间的基金份额净值下跌风险由申购人承担。

四、基金的保本、保本的保证

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为18个月，保本周期到期日为2017年5月2日（若本基金提前进入第二个保本周期，保本周期到期日为基

金管理人届时公告的第二个保本周期开始日的18个月后的对应日）。 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保本周期到期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一）保本条款

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的保本金额为：开放期申购的基金份额在当期保本周期前的份额折算日的资产净值，以及上一保本周期

转入当期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在当期保本周期前的份额折算日的资产净值。

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到期日，如基金份额持有人开放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的可赎回金额

加上其开放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在当期保本周期内的累计分红款项之和低于其开放期申购的基

金份额的保本金额、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的保本金额，则由基金管理人或保本义务人将该差额支付给基

金份额持有人。

（二）适用保本条款的情形

对于第二个保本周期而言，在上一个开放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

无论选择赎回或转入下一保本周期，均适用保本条款。

（三）不适用保本条款的情形

1、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的基金份额的可赎回金额与相应基金份额于保本周期内的累计分红金额之和

不低于其保本金额；在第二个保本周期起的后续各保本周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开放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

期的基金份额的可赎回金额加上其开放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在当期保本周期内的累计分红款项

之和不低于其开放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的保本金额；

2、在保本周期内发生本基金与其他基金合并或更换基金管理人的情形，担保人不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3、在保本周期内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

4、在保本周期到期日之后（不包括该日）基金份额发生的任何形式的净值减少；

5、未经担保人书面同意修改《基金合同》条款，且可能加重担保人保证责任的，根据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修改的除外；

6、保证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未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主张权利；

7、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基金投资亏损；或因不可抗力事件直接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按约定履行全部或部分义务或延迟履行义务

的，或《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基金管理人免于履行保本义务的。

（四）保本的保证

为确保履行保本条款，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由瀚华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为担保人。

1、保证的范围和最高限额

（1）本基金为保本周期到期日基金投资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提供的保本金额为：开放期申购的基金份额在当期保本周期前的份额

折算日的资产净值，以及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在当期保本周期前的份额折算日的资产净值。

（2）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为：

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乘以保本周期到期日份额累计净值（即该日份额净值加上保本周期内每

份额累计收益分配金额）低于其保本金额的差额部分。

（3）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金额最高不超过8亿元人民币。

（4）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到期日为自基金管理人公告的第二个保本周期开始之日起至18个月后的对应日，如该对应日为非工

作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本基金以每十八个月为一个保本周期，即第一个保本周期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十八个月后的对应日

止，此后各保本周期自本基金公告的保本周期起始之日起至十八个月后对应日止。 基金管理人将在保本周期到期前公告到期处理规

则，确定下一个保本周期的起始时间。 在保本周期内（保本周期到期日除外），本基金不开放申购和赎回业务。

2、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基金保本周期到期日起六个月。

3、保证的方式

在保证期间，担保人在保证范围内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

4、除外责任

下列任一情形发生时，担保人不承担或将免除保证责任：

（1）在保本周期到期日，本基金基金份额累计份额净值等于或高于1.000元；

（2）在保本周期内发生本《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

（3）在保本周期内发生本基金与其他基金合并或更换基金管理人的情形，担保人不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4）在保本周期到期日之后（不包括该日），基金份额发生的任何形式的净值减少；

（5）未经担保人书面同意修改《基金合同》条款，且可能加重担保人保证责任的，根据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修改的除外；

（6）保证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未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主张权利；

（7）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本基金投资亏损；或因不可抗力事件直接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按约定履行全部或部分义务或延迟履

行义务的；或《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基金管理人免于履行保本义务的。

五、第二个保本周期到期公告

1、保本周期届满时，本基金具有符合《关于保本基金的指导意见》的保本保障机制，同时本基金满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

定的基金存续要求的情况下，本基金继续存续并进入下一保本周期，下一保本周期的具体起讫日期以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

2、如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未能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或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对基金的存续要求，则本基金将根

据《基金合同》的规定终止并进入清算程序。

六、本基金的销售机构

（一）直销机构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1号海通时代商务中心C1座

法定代表人：陈重

电话：010-68730999

联系人：张秀丽

公司网址:www.ncfund.com.cn

客服电话：400-819-8866

电子直销：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平台

网址：https://trade.ncfund.com.cn

（二）其他销售机构

本基金的其他销售机构请详见更新招募说明书及变更销售机构的相关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9日


